厦门市施放气球作业申报表

	使用单位
	
	联系人
	

	使用单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	
	法人代表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现场管理人员
	
	联系电话
	
	资格证号
	

	系留气球数量
	
	系留气球大小
	
	气球颜色
	色

	自由气球数量
	
	自由气球大小
	
	气球高度
	米

	施放气球地点
	
	经纬度值
	N        E

	施放气球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受理日期
	
	受理编号
	厦气气球 [ 200  ] 第      号

	受理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气 象 局

审    批

意    见
	盖章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民航空管

审    批

意    见
	盖章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空军空管

审    批

意    见
	  盖章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厦门市气象局制
敬	告


在签署文件和填表前，申请人应当阅读过《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》、《施放气球管理办法》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本申请表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
申请人应对其填写的内容、提交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
厦门市气象局行政审批办对施放气球的备案审批并不是最终审批，申请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继续办理空管部门等审批手续。（民航飞行管制部门电话：5708930；空军飞行管制部门电话：0596-2057351）。


申请人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施放气球的安全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
施放气球过程中，如有意外情况发生（如气球失控飘入空中），必须立即报告民航厦门航务管理站（0592-5708982 ）、空军漳州指挥所航管科（0596-2060151）和市气象局（0592-6012884）。


申请人应当使用钢笔、水笔或毛笔认真填写。本表一式两份，申请单位与受理单位各执一份。








